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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解放思想，调动全山各部门各单位和社会各界招商引资的积极性和实效性，积极培植壮大财源，促进井冈山经济加快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奖励对象

引进企业到井冈山落户，且引入企业实现税收贡献的招商单位和企业帮扶单位。

招商单位引进工业项目向市工信委提交招商和帮扶认定申请，引进总部企业项目向市商务局提交招商和帮扶认定申请。市工信委和市商务局收到部门申请后，按照“谁招商、谁帮扶、谁受益”的原则和招商协议等备案资料，提出招商和帮扶单位认定初核意见，经井冈山工业和开放型经济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项目的招商单位和帮扶单位。原则上每户企业认定1个招商单位；确因企业发展需增加帮扶单位的，帮扶单位一般不超过2个。

二、考核奖励范围

1.工业项目税收，包括新引进的工业项目和原有存量工业企业所缴经营性税收。

2.总部企业项目税收，包括新引进物流、商贸、建筑安装、投融资等总部企业所缴经营性税收。

3.纳入奖励范围的税收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其中：增值税地方分成为45%，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地方分成为32%。

三、考核奖励办法

（一）工业项目考核奖励办法

1.对2017年1月1日后新引入工业企业。自企业按照招商协议约定投产之日起，按新增地方实际可用财力（剔除上划中央和省级收入、对企业奖补资金、园区体制分成，下同），全额奖励给招商单位和帮扶单位。

2.对现有存量工业企业。以企业前三年平均纳税额为基数，超基数纳税形成的地方实际可用财力增量，80%奖励给帮扶单位。若企业当年纳税低于前三年平均数，在年终清算时，从单位当年获得其它招商项目奖励中相应扣减。

（二）总部企业项目考核奖励办法

1.对2017年1月1日后新引入的总部经济企业（股权交易、投资类一次性纳税企业除外）。自企业按照招商协议约定运营之日起，对拟上市企业或在井冈山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以上的，按新增地方实际可用财力的80%，奖励给招商单位和帮扶单位；其它项目按新增地方实际可用财力的40%给予奖励（其中建筑安装企业仅计算在井冈山辖区外承揽建筑工程在井冈山所缴税收）。

2.对引入在我市股权交易、投资类一次性纳税的总部企业。按企业当年纳税形成地方实际可用财力的20%，奖励给招商单位。

四、考核奖励兑现

1.培植税源奖励按季预拨，年终清算。招商单位、帮扶单位及时向井冈山工业和开放型经济工作领导小组提交招商引资企业奖励认定申请，经井冈山工业和开放型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报市政府审定；财政部门根据企业纳税情况，每季度预拨一次奖励经费，年终对部门单位全年应得奖励进行清算，多退少补。

2.对入园工业项目考核奖励，由招商帮扶单位与工业园区管委会分成，其中新增工业项目，由招商帮扶单位与工业园管委会按8：2分成，存量工业项目按2：8分成；招商帮扶单位为工业园区管委会的，奖励经费全部归工业园区管委会。

3.奖励经费由部门根据实际编入部门预算，计入乡镇场和单位全年可用财力，主要用于招商引资工作经费、单位公务支出、发放经管理局、市委、市政府批准的各项奖励等。

4.对培植税源奖励进行总量控制，单位当年奖励总额最高按单位在职干部职工人数×20万元计算确定，超限额部分归市本级财政。

5.联合招商、共同帮扶的奖励经费分配方案，由招商和帮扶单位自行商议，并报工业和开放开型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五、其它事项

1.本办法自2017年1月1日起执行，原《关于印发〈井冈山市招商引资项目奖励办法〉的通知》（井府办字〔2014〕12号）同时废止。

2.本办法由市工业和开放型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